
附件 外國船舶發生海難案件事後處置流程 

外國船舶於商港區域外發生海難 

船舶所有人 
出面處理 

本局命令船長及船舶所有人啟動 P&I保
險出險，並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，限期
打撈、移除 

是 

於期限完成 
船舶移除 

本局轄管航務中心辦理船舶移除或
拆解等緊急採購作業 

本局依商港法第五十三條及第六十
七條處罰 

發函船舶所有人期限內繳納本局應
變費用及罰款 

否 

透過各種管道聯繫船舶所有人，並公告
如未能於一定期限內出面處理，本局將
逕為處置 

結案 

是 

否 

否 

是 移送行政執行署辦理行政執行 

船舶所有人繳納
應變費用及罰款 


